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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月28日上午,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分组审

议《湖南省水上交通安全条例(草案·三次审议稿)》。第三组由

王善平委员召集,李小平、王善平、田平莲、刘力耕、王刚、林华生、

李夕兵委员先后发言。列席会议的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

陈光荣、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向建平也发了言。

李小平委员说,赞同提请本次会议表决。建议:1、第四条第一

款,删除“按照职责”字样,是多余的。这一款的写法好像交通运输

行政主管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都在管,其实海事管理机构是实施

具体监督管理工作。2、第二十五条关于“农用船舶”问题,第一款

“不得在航道中央航行”这明显是歧视性规定,现在大量的农用船

舶装载农用生产资料,为什么不能走航道中央? 第三款对农用船

舶的界定也不全面。现在大量的农用船舶不仅仅是村(居)民或者

个人的,还有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农业企业、集体经济组织的。3、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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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第三十三条“应当督促”四个字。4、第三十四条 “应当按照职责

组织”一句,政府相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是依法履

行职责,是否需要“督促”和“组织”?

王善平委员说,建议:第七条第三款“确需改建的,应当依法向

船舶检验机构申请建造检验”。这里面有两个问题:一是“建造”和

“改建”是两个不同的概念,二是没有包含“改建申请也要批准”。

可改为“……申请改建、检验”。

田平莲委员说,条例趋于成熟。第二十三条第三款“船员在舱

外作业或者在没有护栏的甲板上作业,应当穿着救生衣”,个人认

为上了船都应该穿救生衣。

刘力耕委员说,关于农用船的问题,如果第二十五条有关内容

修改以后,第四十三条相关内容也要做修改。

王刚委员说,建议:1、条例出现了诸多“按照有关规定”、“按照

规定”、“规定”、“政府规定”等,地方立法本身就是规定,又有国家

的内河交通管理条例作依据,这些“规定”需要写明确,或少出现。

2、第十条有三处出现“适任证书”,“适任证件”,只有第一处有“其

他”,不严谨。3、第十二条“公路渡口码头上下游各二百米、其他渡

口码头上下游各一百米内为渡口水域保护范围”,已经很明确了,

后面写“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”,又变模糊了,今后怎么执法?

什么情况除外要写明。4、第十三条最后一款“禁止以渡运乘客为

主的渡船载运汽车、拖拉机、农用三轮车等机动车辆”,删去“为主”

二字,改为“禁止渡运乘客的渡船载运机动车辆”。5、第十五条第

三款“中小学校学生、幼儿园幼儿集中乘船的,值班船员应当督促

其穿(拿)救生衣”,要从严规定,应该是集中乘船的值班员督促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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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要求穿好救生衣、救生浮具后方可开船,并登记人数。6、第十九

条,“应当遵守下列规定”,改为“应当符合下列要求”。对水行政部

门和采砂部门的执法要求,放这里是多余的。前面有职责分工及

行为规范,在后面的法律责任中明确执法主体就可以了。对乡镇

政府街道办事处也应在后面法律责任中写明。7、第二十五条第三

款解释农用船舶,前面解释得很清楚,后面“但不包括私人游艇、摩

托艇”,是画蛇添足,没有必要再写。8、第三十九条“水上交通安全

行政监督管理部门应当依法行政、文明执法”,太原则,一般化,所

有立法都可以写,应删去。9、第四十条,对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违

法责任放在前面,写得很具体。建议按一般立法规范排序,放到第

四十四条后面,不要写得这么具体。

林华生委员说,赞成提请表决。建议:1、进一步梳理条文语

句,使之更加准确。第十五条、第二十三条、第二十四条都有比较

含糊的措词,缺乏刚性。2、第十四条“不具备夜航条件的渡船,不

得夜航”,条款中没有明确的衡量标准,可删去。

李夕兵委员说,建议:1、第十九条“在航道以外的河道从事采

砂活动可能影响航道安全的……”,“可能”两字应删除。夜间采砂

如果不影响航道安全,是否是禁止的? 2、第十七条第二款“省海事

管理机构应当对本省管辖通航水域航行的客船、渡船的证书、文书

和航行资料逐步采用多证合一的管理方式”,航行资料是不能多证

合一的,表述应斟酌。

岳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光荣说,建议:1、第十六条第三款

“应当报告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”中加上“当地”或者“所在

地”。2、第二十五条、第二十六条,对什么是农用船舶进行了解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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渔业船舶是否也可以做解释? 第二十五条能否先解释再做规定。

3、第三十条“事故的调查处理程序”,“处理”二字删除,因为条款的

内容都是事故的调查程序。4、第三十七条是“违法行为举报制

度”,第三十九条是“社会监督”,都牵涉到举报、投诉等问题,建议

合并。

怀化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向建平说,建议:1、第二十九条第二

款“船舶发生事故沉没在航道水域,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按

照规定设置沉船警示标志,并采取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”,如果真

出现了状况,船主还有这能力吗? 应当是当地政府和相关部门做

这项工作。2、第三十七条第二款“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水上交通

安全违法行为或者安全隐患,均有权向所在地海事管理机构举

报”,把“有权”改为“有义务”。“海事管理机构收到举报后应当及

时处理,并答复举报人”,要明确具体处理时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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